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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计量检定测试研究院、红杉天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森林植物园、龙江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耕

作栽培研究所、哈尔滨泽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颖，王磊，吴彩红，朴依彤，郭洪生，李哲，王晓燕，张博，王蕾，陶月，

姜夺，曹博，韩伟，孙庆宏，冯旭，钱春荣，李凤兰，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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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农田施肥固碳核算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土地农田在施肥管理措施作用下的土壤固碳量核算的一般要求、方法、数据收集及

质量要求等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评价黑龙江省黑土地农田在持续实施黑土保护施肥模式下的土壤固碳变化量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722  土壤质量 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 

NY/T 1121.1  土壤检测 第1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 

NY/T 1121.4  土壤检测 第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 

NY/T 4606  土壤中总碳和有机质的测定 元素分析仪法 

RB/T 095  农作物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黑土地 

黑色或暗黑色腐殖质表土层为标志的土地，是一种性状好、肥力高、适宜农耕的优质土地。 

 

施肥固碳 

通过科学施肥管理措施，促进有机质积累和有机碳固定，从而增加农田土壤总碳库储量、减少碳损

失的过程。 

 

黑土地土壤碳库 

黑土地农田在30 cm深度土层内，所包含的有机碳和无机碳的总储量，不包括土壤中的生物量（根、

块根等）以及土壤动物。 

 

黑土地土壤有机碳库 

黑土地农田30 cm 厚度耕层土壤中的有机碳储量。 

4 一般要求 

宜选取持续实施黑土地保护与修复相关施肥管理措施 3 年及以上的农田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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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Compass）或其它卫星导航系统直接测得项目所

有地块边界的拐点坐标，定位误差不超过 5 米，结合黑龙江黑土地分布图辅助手持型 GPS 或 RTK 等设

备进行现场标定。 

使用大比例尺地形图（比例尺不小于 1:10000）进行现场勾绘，结合 GPS、Compass 等定位系统进

行精度控制。面积勾绘时要排除地块之间的道路、灌溉渠和田埂等非种植面积。 

事前项目边界可采用上述方法之一确定，在项目审定和核查时，项目参与方须提交地理信息系统

（GIS）产出的项目边界的矢量图形文件（.shp 文件）。在项目审定和首次核查时，项目参与方须提供

村级单位出具的参与项目所有地块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证明。 

土壤固碳核算方法分为实测法和计量估算法两类。 

实测法适用于能够获取温室气体排放量、土壤无机碳含量及土壤有机碳含量等实际监测数据的情

形，为推荐优先采用的方法。 

黑龙江省黑土区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冻融特征，实测法土壤样品采集与制备应分别在非冰冻期和冰

冻期进行。核算时应分别计算非冰冻期和冰冻期的土壤碳库储量，并以年度平均值或加权值反映年度碳

库变化量。若两期数据差异显著，应在结果中明确说明冻融周期影响，并对核算不确定性进行修正。 

估算法适用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土壤无机碳和土壤有机质含量数据无法获得或利用历史数据与缺

省值进行计量估算的情况。 

估算法的数据来源应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土壤普查、政府公布、第三方监测及科研成果等数据计

算，例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中国土种数据库、《中国土种志》（1～6 册）、《中国土壤》等。 

5 实测法 

原理 

实测法通过测定土壤有机碳、无机碳含量、土壤容重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土壤碳汇

变化量。 

参数值测定 

5.2.1 非冰冻期黑土样品采集 

春播前至秋收后土壤未冻结期间进行。样品的采集按照NY/T 1121.1 的规定执行。样品制备和保存

应按GB/T 32722 和NY/T 1121.1的规定执行。 

5.2.2 冰冻期黑土样品采集 

冬季土壤冻结稳定期进行。样品采集应清除采样点积雪至裸土，使用冻土取样器或钻取装置，保持

原状，其余按照NY/T 1121.1 的规定执行。样品制备和保存应按GB/T 32722 和NY/T 1121.1的规定执行。

操作应避免升温或机械摩擦导致土壤结构破坏。若涉及冰冻期与非冰冻期对比，应保证同一地块、同一

取样点位重复采样。 

5.2.3 土壤容重的测定 

按照NY/T 1121.4的规定执行。 

5.2.4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测定 

按照NY/T 4606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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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土壤无机碳含量的测定 

按照NY/T 4606的规定执行。 

5.2.6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定 

监测、分析方法参照RB/T 095 的规定执行。 

核算公式 

5.3.1 土壤真实碳密度 

土壤真实碳密度（TSCD）按公式（1）或（2）计算： 

 TSCDi=(OMi×0.58+ICi)×H×BDi×0.1 ········································ (1) 

或 

 TSCDi=(OCi+ICi)×H×BDi×0.1 ············································ (2) 

式中： 

TSCDi ―第i年土壤真实碳密度，单位为吨碳/公顷（t C/hm2）； 

OMi ―第i年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单位为克/千克（g/kg）; 

OCi ―第i年土壤有机碳含量，单位为克/千克（g/kg）; 

ICi ―第i年土壤无机碳含量，单位为克/千克（g/kg）; 

H ―土壤耕层深度，取值30，单位为厘米（cm）； 

BDi ―第i年土壤容重，单位为克/立方厘米（g/cm3）； 

0.58 ―土壤有机碳与土壤有机质的转化系数，无量纲； 

0.1 ―单位换算系数，无量纲。 

5.3.2 土壤总碳库 

土壤总碳库（STCi）按公式（3）计算： 

 STCi=TSCDi×S ····················································· (3) 

式中： 

STCi ―第i年土壤总碳库，单位为吨碳（t C）； 

TSCDi ―第i年土壤真实碳密度，单位为吨碳/公顷（t C/hm2）； 

S ―农田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5.3.3 土壤总碳库年变化量 

农田土壤总碳库变化量（∆STCa）按公式（4）计算： 

 ∆STCa=(STCt-STC0)×T-1×CF ············································· (4) 

式中： 

∆STCa ―土壤总碳库年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tCO2e/a）； 

STCt ―核算结束时土壤总碳库，单位为吨碳（t C）； 

STC0 ―核算初始年的土壤总碳库，单位为吨碳（t C）； 

T ―一个单独核算期的年限，单位为年 (a)； 

CF ―二氧化碳与碳的转换系数，
44

12
，无量纲。 

5.3.4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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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当量∆STCb按公式（5）计算： 

 ∆STCb=T
-1×∑ (∑ GHGi,j×Hi×Ti

n
i=1 )×GWPj

m
j=1  ··································· (5) 

式中： 

∆STCb ―农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年度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tCO2e /a）； 

T ―评估年与基线年的时间跨度，单位为年（a）； 

m ―温室气体种类数，无量纲，包括氧化亚氮和甲烷两种温室气体； 

n ―作物或管理措施种类数，无量纲； 

GHGi,j ―第i种作物/措施在第j种温室气体下的平均排放通量，单位为吨/公顷/年（t/hm2/a）; 

Hi ―第i种作物种植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Ti ―第i种作物对应的时间跨度，单位为年（a）； 

GWPj ―第j种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值，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吨（t CO2e/t）。 

5.3.5 农田碳汇量 

农田碳汇量（∆STC）按公式（6）计算： 

 ∆STC=∆STCa-∆STCb ·················································· (6) 

式中： 

∆STC ―农田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t CO2 e/a）; 

∆STCa ―土壤总碳库年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tCO2e/a）； 

∆STCb ―农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年度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tCO2e/a）。 

6 计量估算法 

方法原理 

计量估算法基于土壤碳库缺省值、库变化因子和面积，计算土壤碳库年变化量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

体排放当量，计算出碳汇变化量。 

核算公式 

6.2.1 土壤碳库变化因子 

土壤碳库变化因子（Fa）按公式（7）计算： 

 Fa=1+Td×[t
-1×(STCt-STC0)±ℇ] ············································ (7) 

式中： 

Fa ―土壤碳库变化因子，无量纲； 

Td ―土壤碳库达到稳定的时间，通常为20年，单位为年（a）； 

t ―管理措施持续时间，单位为年（a）； 

STCt ―项目核算年的土壤总碳含量，单位为吨碳/公顷（t C/ hm2）； 

STC0 ―项目初始年的土壤总碳含量，单位为吨碳/公顷（t C/hm2）； 

ℇ ―土壤碳库年变化率的 95% 置信度区间的上限与均值之差；单位为吨碳/公顷/年（t C /hm2/a）。 

6.2.2 土壤本底碳密度 

土壤本底碳密度（TSCDref）按公式（8）或（9）计算： 

 TSCDref,i=(OMi×0.58+ICi)×H×BDi×0.1×ϵ ····································· (8) 



 DB23/T 3973—����

5 

或 

 TSCDref,i=(OCi+ICi)×H×BDi×0.1×ϵ ········································· (9) 

式中： 

TSCDref,i ―第i年被估算土壤本底碳密度，单位为吨碳/公顷（t C/hm2）； 

OMi ―第i年被估算土壤有机质含量，单位为克/千克（g/kg）; 

OCi ―第i年被估算土壤有机碳含量，单位为克/千克（g/kg）; 

ICi ―第i年被估算土壤无机碳含量，单位为克/千克（g/kg）; 

H ―土壤耕层深度，取值30，单位为厘米 (cm)； 

BDi ―第i年被估算土壤容重，单位为克/立方厘米 (g/cm3)； 

0.58 ―土壤有机碳与土壤有机质的转化系数，无量纲； 

0.1 ―单位换算系数，无量纲。 

ϵ ―转换系数，当参数值基于20 cm耕层测定时，转换系数取值分别为：旱地0.95、水田0.86、水浇

地0.95；当参数值基于30 cm耕层测定时，转换系数取值为1。 

6.2.3 土壤碳密度 

土壤碳密度（TSCD）按公式（10）计算： 

 TSCD i=TSCDref, i×FaL×FaM×FaI ········································ (10) 

式中： 

TSCDi ―第i年土壤碳密度，单位为吨碳/公顷（t C/hm2）； 

TSCDref, i ―第i年被估算土壤本底碳密度，单位为吨碳/公顷（t C/hm2）； 

FaL ―特定土地利用中农田系统或亚系统的碳库变化因子，无量纲，也可以参考附表A.1相应碳库

变化因子缺省值； 

FaM ―耕作管理的碳库变化因子，无量纲，也可以参考附表A.1相应碳库变化因子缺省值； 

FaI ―有机质投入的碳库变化因子，无量纲，也可以参考附表A.1相应碳库变化因子缺省值。 

6.2.4 土壤总碳库 

土壤总碳库（STCi）按照公式（3）计算。 

6.2.5 土壤总碳库年变化量 

农田土壤总碳库年变化量（∆STCa）按公式（11）计算： 

 ∆STCa=T
-1×（(STCt-STC0)×CF ········································· (11) 

式中： 

∆STCa ―土壤总碳库年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tCO2e/a)； 

T ―土壤有机碳库达到稳定的时间，20，单位为年(a)； 

STCt ―项目核算年土壤总碳库，单位为吨碳（t C）； 

STC0 ―项目核算初始年的土壤总碳库，单位为吨碳（t C）； 

CF ―二氧化碳与碳的转换系数，
44

12
，无量纲。 

6.2.6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6.2.6.1 作物生长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作物生长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STCP）按公式（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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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CP=∑ ∑ (Hi×FEai,j)j∈{CH4,N2O}i  ······································· (12) 

式中： 

∆STCP ―作物生长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年度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tCO2e /a)； 

i ―作物类型，无量纲； 

j ―温室气体类型，无量纲； 

Hi ―第i种作物种植面积，单位为公顷 (hm2)； 

FEai,j―作物种植阶段第j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公顷/年（t CO2 e/hm2/a）； 

6.2.6.2 施肥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施肥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STCN）按公式（13）计算： 

 ∆STCN=∑ [Mk×Nk× (FD k+FracGASF,k×FVk+FracLEACH,k×FLk
)×σ×GWPN2O

]k  ············· (13) 

式中： 

∆STCN―施肥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年度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tCO2e /a)； 

k ―肥料类型，无量纲； 

Mk ―第k种肥料的使用量，单位为吨/年（kg/a）； 

Nk ―第k种肥料的含氮量，无量纲，可参考附表A.2； 

FD ―农田施肥引起的N2O直接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一氧化二氮氮/吨氮（t N2O-N/t N），可参考附

表A.3； 

FracGASF ―施肥农田氨和氮氧化物挥发损失率，11.37%，无量纲； 

FracLEACH ―施肥农田的氮淋溶径流损失率，14.79%，无量纲； 

FV ―基于氮挥发引起的N2O间接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一氧化二氮氮/吨挥发氮（t N2O-N/t N-VOL），

可参考附表A.3； 

FL ―基于氮淋溶引起的N2O间接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一氧化二氮氮/吨淋溶氮（t N2O-N/t N-LeaL），

可参考附表A.3； 

σ ―氮与一氧化二氮的转换系数，
44

28
，无量纲； 

GWPN2O―N2O的全球增温潜势值，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吨一氧化二氮（tCO₂e/t·N₂O）。 

6.2.6.3 农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 

农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当量∆STCb按公式（14）计算： 

 ∆STCb=∆STCP+∆STCN ·············································· (14) 

式中： 

∆STCb ―农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年度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tCO2e /a)； 

∆STCP ―作物生长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年度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tCO2e /a)； 

∆STCN ―施肥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年度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tCO2e /a)。 

6.2.7 农田碳汇量 

农田碳汇量（∆STC）按公式（6）计算。 

7 数据收集及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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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要求 

7.1.1 数据来源 

数据应来自可靠、可验证的渠道，包括现场实测数据、监测数据、政府统计资料、科研成果及第三

方监测报告等。缺省参数应优先采用国家标准或附录A推荐值，使用其他来源数据时须说明其适用性与

误差范围。 

7.1.2 样品采集 

按NY/T 1121.1的规定执行。确保代表性与可重复性。采样记录应包括采样时间、位置、深度及操

作人员信息。 

7.1.3 样品制备与保存 

样品制备按GB/T 32722和NY/T 1121.1的规定执行。冰冻期样品应防止升温或机械摩擦导致结构破

坏。 

7.1.4 数据记录与存储 

建立电子与纸质双重档案，电子数据需设置版本控制与备份机制，所有数据应可追溯至原始记录。 

实验室分析及质量控制 

7.2.1 样品分析 

土壤容重、有机碳、无机碳、有机质测定方法应符合NY/T 1121.4、NY/T 4606及相关国家标准。数

据需经重复性验证，误差不超过5%。GWP 取值采用 RB/T 095 最新版本所对应的IPCC GWP（100年）。 

7.2.2 质量样品设置 

每批样品应设置平行样、空白样及标准物质校验样。平行样测定结果偏差不得超过5%。 

数据录入与复核 

原始数据录入应实行双人复核制度，确保准确无误。任何修改须记录原因及修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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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关键参数及缺省值推荐 

表A.1  土壤相关库变化因子缺省值 

农田管理活动 管理方式 温度状况 湿度状况 缺省值 说明 

土地利用类型

（FaL） 

长期耕种 

 

寒温带 
干 0.77 

连续管理超过 20 年、主要为一年生作物的农田。 
湿 0.70 

中温带 
干 0.76 

湿 0.69 

全部 全部 1.35 适用于长期（>20 年）种植水稻的农田。 

耕作方式 

（FaM) 

充分耕作 所有 全部 1.00 

对土壤进行充分耕作和（或）频繁耕作（当年）

等较大幅度和频率的干扰。在种植期间，地表覆

盖的残余物很少，通常低于 30%。 

少耕 

寒温带 
干 0.98 

每年进行一到两次的耕作，减少了对土壤的干扰

（通常为浅耕和不完全耕作）。种植时，地表秸

秆覆盖率>30%。 

湿 1.04 

中温带 
干 0.99 

湿 1.05 

免耕 

寒温带 
干 1.03 

不经耕作而直接播种，只在播种区对土壤有最低

限度的扰动。 

湿 1.09 

中温带 
干 1.04 

湿 1.10 

有机物料及肥

料投入 

(FaI) 

低 
寒温带/中

温带 

干 0.95 秸秆还田很少，为长期休耕地或种植产生残余物

少的作物（例如蔬菜、烟草、棉花等），无矿物

质肥料或氮固定作物。 
湿 0.92 

中 
寒温带/中

温带 
全部 1.00 

种植一年生作物的农田，其作物残余物均返还到

土壤中。如果未进行返还，则添加有机物料（例

如，粪肥等）。作物生长过程中投入矿物质肥

料；或种植固氮作物 

高 

寒温带/中

温带 

干 1.04 作物残茬投入显著增加。通过种植残茬多的作

物，施用绿肥，种植覆盖作物，灌溉等来增加土

壤碳投入，为中等碳投入；同时不施粪肥。 
湿 1.11 

寒温带/中

温带 

干 1.37 增施外源性碳，包括粪肥、有机肥、生物有机

肥、有机源土壤调理剂、有机源生物腐植酸肥

料、外源秸秆等。 
湿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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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化肥含氮量 

单位为% 

化肥名称 化学式 含氮量 

碳酸氢铵 NH4HCO3 30 

硝酸铵 NH4NO3 35 

硫酸铵 (NH)2SO4 21 

浓氨水 NH3·H2O 82 

硫硝铵 硝酸铵和硫酸铵的混合物 26 

磷酸二铵 (NH4)2HPO4 18 

磷酸一铵 (NH4)H2PO4 11 

尿素 CH4N2O 46.4 

硝酸钙 Ca(NO3)2 15 

硝酸铵钙 5Ca(NO3)2-NH4NO3·10H2O 27 

表A.3  农用地 N2O 排放因子缺省值 

单位为 kg N2O-N/kg N 

排放源 缺省值 

稻田N2O直接排放 0.0042 

旱田N2O直接排放 0.0103 

源于氮挥发引起的大气氮沉降 0.01 

源于氮淋溶径流 0.0075 

 


